常德市康复医院
医疗事故（纠纷）责任追究制度

为强化医疗安全，增强医务人员的责任感，最大限度降低和杜绝医疗事故（纠纷）的发生，提高医疗质量，保障医疗安全，优化医患关系，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制度。
一、医疗事故（纠纷）的分类及认定
（一）我院将医疗事故（纠纷）分类为责任事故、技术事故、医疗意外三类
1、责任事故：是指工作人员由于不负责任，疏忽大意，违反卫生行政规章制度，或者技术操作规程，延误急危患者的抢救和诊治，造成严重后果，导致患者身体伤害、效果不佳而形成医疗事故（纠纷）医院经济赔偿事件。
2、技术事故：是指由于医护人员操作失误及技术水平所限导致的医疗事故（纠纷）。
3、医疗意外：是指由于病人自身原因，与我院工作人员无直接责任和技术关联的医疗意外。
（二）医疗纠纷责任人、责任科室的认定
1、直接实施者本人过错导致患者损害发生的为直接责任人，负主要责任；但若为执行上级医师（护师）医嘱、指示的，视情节承担责任；过错行为中，岗位职务（或职称）最高者为主要责任人。
2、主要责任人事发时所在的科室为主要责任科室，次要责任人事发时所在的科室为次要责任科室。
3、责任科室的科主任、护士长对医疗事故、医疗差错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区分医疗过错与护理过错，承担相应责任。
（三）医疗事故（纠纷）责任程度的认定
1、责任认定权限由低到高依次为：科室质控小组、医院事故专家委员会、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司法鉴定、法院判决。
2、医疗事故（纠纷）经院外权威机构鉴定的，根据该鉴定机构意见确定责任程度。
3、医疗事故（纠纷）未经院外权威机构鉴定的，由医院医疗事故专家委员会综合分析医疗过失行为在导致损害后果中的作用来判定医疗纠纷的责任程度。
4、责任程度分为：
①完全责任：指损害后果完全由医疗过失行为造成的。
②主要责任：指损害后果主要由医疗过失行为造成的，其他因素起次要作用。
③次要责任：指损害后果主要由其他因素造成，医疗过失行为起次要作用。
④轻微责任：指损害后果绝大部分由其他因素造成，医疗过失行为起轻微作用。
二、医疗事故（纠纷）经济处罚（按医院经济赔偿损失实际额度计算）。
（一）责任事故赔偿，科室和医院承担部分：
1、全部责任：科室承担30%，医院承担70%。
2、主要责任：科室承担20%，医院承担80%。
3、次要责任：科室承担15%，医院承担85%。
4、轻微责任：科室承担10%，医院承担90%。
（二）技术事故赔偿，科室和医院承担部分：
所有技术事故科室承担15%，医院承担85%。
（三）意外事故赔偿，科室和医院承担部分：
须经过医疗事故鉴定组认定确属意外，全部由医院承担。
（四）个人承担部分
1、发生医疗责任事故，给医院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扣除主要责任人3个月绩效奖励，扣除次要责任人2个月绩效奖励，并取消个人年度安全奖；负领导责任的科室主任、护士长扣除1个月绩效奖励。
2、发生医疗技术事故，给医院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扣除主要责任人2个月绩效奖励，扣除次要责任人1个月绩效奖励；扣除科主任、护士长1个月绩效奖励。
3、发生医疗技术事故，但未给医院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扣除主要责任人1个月绩效奖励；扣除次要责任人当月绩效奖励的50%；扣除科主任、护士长当月绩效奖励的50%。
三、医疗事故（纠纷）责任追究
1、通报批评、取消当年度评先评优资格。指发生医疗纠纷负次要责任及以上者。
2、延迟职称晋升一年。指发生三级或三级以上的医疗事故的主要责任人。
3、降低职称聘用一年。指发生医疗事故为全部或主要责任的直接责任人。
4、调离工作岗位。发生医疗事故后，医院医疗事故专家委员会认为不适合本岗位的，调离工作岗位。
5、年度考核不合格。指发生医疗责任事故二级以上主要责任人。
6、撤销行政职务。指发生二级医疗责任事故负主要责任且担任行政职务者，报市民政局同意后执行。
7、暂停6个月以上1年以下执业活动。指发生医疗责任事故负主要责任者或发生技术事故负全部责任的，报请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执行。
8、吊销执业证书。指发生医疗责任事故负全部责任者或超越职权范围行医导致严重后果的，报请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执行。
9、发生医疗责任事故、技术事故，超越职权范围行医导致严重后果的科室，当年不评先。同时适用于《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常德市康复医院临聘人员管理办法》处理。
四、医疗事故（纠纷）处置的实施
（一）成立医院医疗事故专家委员会，其人员组成如下：
主任：黄俊
副主任：朱斌、陈邦定、覃丽英、黄晓霞
成员：各临床科室主任、护士长、医技科主任、药剂科主任、门诊部主任
（二）实施办法
各科室发生医疗事故（纠纷）一旦构成赔偿，首先由医院全额赔付，赔偿协议签定后一周内由医务科组织医院专家委员会相关成员召开分析会，将医疗事故（纠纷）性质及赔偿比例以鉴定书形式上报党总支，经研究批准后实施，扣除金额可采取一次或分次扣除执行。
五、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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